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推動海外暨大陸人士組團來苗獎助計畫

一、目的：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合法立案之綜合及甲種旅行社，安排海外人士及大陸人士組團至苗栗從事文化與觀光旅遊活動，規劃苗栗文化觀光資源納為來臺旅遊行程，並推廣苗栗客家風味美食及住宿，特訂定本計畫。
二、計畫所稱名詞定義如下：
（一）「風味餐」：指於苗栗縣各合法立案之旅館、飯店附設餐廳及客家認證餐廳（以下統稱本縣餐廳）所推出具苗栗特色之餐飲，包含：「客家菜」、「原住民餐」、「茶餐」、「花餐」、「水果餐」、「竹炭美食餐」、「客家創意餐」等餐飲。
（二）「文化與觀光旅遊活動」：指經由綜合、甲種旅行社安排旅遊行程並組團至苗栗參觀文化及觀光景點、觀賞藝文表演、泡湯、採菓、用餐、住宿、購物及參加文化節慶、自然生態、會議展覽、單位參訪、運動賽會、醫護治療及其他與觀光旅遊有關之活動。
（三）海外人士：指除大陸人士外，在臺灣地區外設有戶籍、國籍或居留權之人士（含華僑）。

（四）大陸人士：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士。（不含在臺沒有戶籍人士）
三、獎助對象：得接待海外人士及大陸人士組團來苗從事文化與觀光旅遊活動且合法立案之綜合及甲種旅行社。
四、補助條件及規範：
（一）團體套裝旅遊補助項目：獎助對象組7人（不含當團司機、領隊及導遊）以上海外人士團來苗用餐達每人新臺幣200元以上且安排於苗栗住宿者，得依該團住宿夜數申請每人每夜補助住宿金額新臺幣 500元整。

（二）自由行行程補助項目：獎助對象銷售來苗自由行行程（指機票加本縣旅館或民宿之旅遊行程），得依自由行旅客住宿夜數申請每人每夜補助住宿金額新臺幣 500元整。

（三）實際住宿金額應等於或大於應補助金額，實際住宿金額小於應補助金額情形者，依實際住宿金額補助之。

（四）住宿補助以當次行程安排為限，不得累積延用至其他團體旅遊行程。

（五）本局於給付時得依所得稅法扣取稅款並繳納。

（六）用餐地點限於苗栗縣各合法立案旅館、飯店且合法附設之餐廳及經本局認證之認證餐廳（如附名單並以公告為準）。

（七）住宿地點限於苗栗縣各合法旅館及合法民宿（如附名單並以公告為準）。

（八）團體行程應於苗栗安排參觀觀光旅遊景點（係指住宿及用餐地點以外之景點）1處以上、合法旅館或合法民宿住宿一夜以上及認證餐廳用餐1餐以上（不包含旅館、民宿早餐或一泊二食等住宿附贈之餐飲）。

（九）自由行行程得僅安排於苗栗合法旅館或合法民宿住宿一夜以上，不受參觀旅遊景點及於認證餐廳用餐之限制。
五、海外人士團體行程核銷規定：（影本不得使用傳真文件）

（一）事前書面申請備查：
1.大陸人士：

（1） 觀光人士：由綜合、甲種旅行社於組團來臺前，填妥備查申請表乙份（如附件一海外暨大陸人士組團來苗獎助備查申請表）並檢附以下資料：

【1】 團體旅客資料：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觀光團體名冊影本乙份（應印有觀光局審查通過列印送件字樣）。

【2】 行程表：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觀光團體行程影本乙份（應印有觀光局審查通過列印送件字樣），向本局提出書面申請。
（2） 專業、商業人士：由綜合、甲種旅行社於旅行團來臺前，填妥備查申請表（如附件一海外暨大陸人士組團來苗獎助備查申請表）乙份並檢附臺方邀請函影本（無則免）乙份、確定行程表（應印有申請補助之旅行社名稱及苗栗行程）影本乙份、確定赴台人員名單或名冊影本乙份，向本局提出書面申請。

（3）其他未規定者以個案方式依有關法規辦理。

2.海外人士：由綜合 、甲種旅行社於旅行團來臺前，填妥備查申請表乙份（如附件一海外暨大陸人士組團來苗獎助備查申請表）並檢附確定行程表（應印有申請補助之旅行社名稱及苗栗行程）及該團行程銷售文宣（或印有售價之行程）（正本、列印或影印本）乙份及確定赴苗旅客名單或名冊影本乙份，向本局提出書面申請。 

（二）核款申請：國內綜合、甲種旅行社於來臺旅遊行程結束次日起三週內，填寫補助申請表（如附件二海外暨大陸人士組團來苗獎助補助申請表）乙份並檢具下列文件，以一團一案方式，向本局申請補助：

1. 來苗彩色團體照2-5張：指「該團於苗栗觀光景點參觀之彩色全團團員合照」、「該團於認證餐廳用之彩色全團團員合照」或「該團於合法旅館或民宿之彩色全團團員合照」。（彩色列印或影印為2張A4紙亦可，人員應清楚可辨。）」

2.原始憑證：指將「苗栗縣各合法登記之旅館與民宿或苗栗縣各合法登記之旅館附設餐廳、客家認證餐廳所開立用餐消費之收銀機統一發票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二聯式發票（抬頭為用餐、住宿消費之旅行社）影本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抬頭為用餐、住宿消費之旅行社）正本（應標示來苗住宿及用餐當日日期、旅行社統一編號、實際消費名稱數量、單價及總價）」浮貼於黏貼憑證（如附件三海外人士來苗獎助原始憑證統一表格），黏貼憑證須經旅行社經手人（如業務、OP或領隊）、會計及負責人或其授權人核章。

3.領據：抬頭為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之領款憑據（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私章）（同意補助金額由本局填寫）（如附件四）。

4. 住宿名單（須加蓋旅館發票章或公司章及標示旅行社名稱）。

（三）事前申請備查表格影本請先傳真及通知承辦單位，核款申請時再與附件二海外暨大陸人士組團來苗獎助補助申請表及全案所須證明文件一同掛號郵寄至360苗栗市自治路50號觀光行銷科或本局指定之單位地址收。

（四）表件不全者，本局得請單位限期補正乙次，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本局得駁回，不予補貼。
（五）申請案件經機關或機關委託單位審查及會計程序完成後，始得撥款。（至少需2-4個月）
六、自由行行程核銷規定：（影本不得使用傳真文件）

（一）國內綜合、甲種旅行社於開立機票及住宿券之次日起30天內，填寫補助申請表（如附件五自由行來苗獎助補助申請表）乙份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補助：

1. 國內綜合、甲種旅行社開立旅客購買該旅行社自由行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乙份（應含機票及住宿消費金額）。

2. 自由行旅客機票、電子機票或機票開立證明文件影本（應含旅客姓名、國籍等資料）。

3. 國內綜合、甲種旅行社開立予自由行旅客之住宿券或住宿憑證影本（應有住宿時間及地點等實際住宿等資料）。

4. 本縣合法旅館或合法民宿開立予申請獎助對象之住宿消費各式統一發票影本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影本（抬頭為申請獎助對象）（應備註入住時間及旅客資料）。

5. 大陸自由行旅客應檢附移民署核定之陸客自由行申請書影本。

   （二）自由行行程與團體旅遊行程等資料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之補助。

七、案件審查程序：

（1） 申請表及檢附文件審查。

（2） 實際用餐、住宿團員人數核對及確認登記。

（3） 實際用餐、住宿金額與補助金額確認登記。

（4） 審查有誤補正或退件，審查無誤呈核。

（5） 呈核完畢排定付款。

（6） 案件留存備查。

八、本局得不定時派員至現場觀察國外人士及大陸人士來苗用餐、住

宿與消費情形。

九、經查案件及資料如有虛報不實、偽造及違法情形者，除不予補助或限期繳回外，情節嚴重致使本局遭受損害者，本局得依法追究責任。

十、本局得委請專業公會、協會辦理之，申請補助及審查程序本局得依實際需要修訂本計畫。

十一、旅行社不得強迫或要求本縣觀光旅遊業者虛偽開立發票或免   用統一發票或進行惡性比價及削價，如經本縣觀光旅遊業者書面檢舉並查明屬實者，不得再申請或參加本計畫補助及獎勵。

十二、獲得補助之旅行社及受益之本縣觀光業者應正面協助行銷本計畫及推廣本縣觀光旅遊，如有影響本計畫執行成效與形象者，不得再申請或參加本計畫補助及獎勵。

十三、本計畫每年度獎助日期及獎助金額，本局得依每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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